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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委员 

2017 年 5 月 26 日（星期五） 

 

  财政司司长已根据由行政长官转授的权力，委任徐闵为香港存款保障

委员会（存保会）委员。上述委任于今日（五月二十六日）刊宪，由二零

一七年七月一日起生效，为期三年。 

 

  徐闵现为海通国际资本有限公司副行政总裁兼董事总经理。她亦是证

券及期货事务上诉审裁和麦理浩爵士信讬基金投资顾问委员会的成员。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欢迎是次委任。他说：「徐女士在财务

投资领域具备丰富经验，我们期待她就存保会工作提出专业意见。」 

 

  「我亦衷心感谢即将离任的程剑慧女士在过去六年就存保会工作所作

出的宝贵贡献。」 

 

  存保会是根据《存款保障计划条例》成立的法定机构，负责管理存款

保障计划（存保计划）的运作。若有存保计划成员银行倒闭，该计划会向

每位受影响的存款人发放最高 50万港元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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